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 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为“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化科工”或“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四川升华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电源”）10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补偿义务人冯骏、彭玫、升华共创、升华同享做出的

关于升华电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一、升华电源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本次交易中，补偿义务人冯骏、彭玫、升华共创、升华同享预计升华电源在

在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补偿期实现的净利润数合计不低于 15,000 万元；鉴于此，补偿义务人承

诺升华电源在 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2018 年、2019 年累积实

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9,000 万元，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

低于 15,000 万元。 

二、业绩承诺条款 

根据《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对业绩承诺及补偿的安排

如下： 

（一）业绩承诺补偿 

升华电源利润补偿期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指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且剔除

因升华电源实施股权激励计提的管理费用及《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所规

定的研发公司一定金额的亏损的影响后，升华电源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补偿期内标的资产净利润承诺及补偿 

本次交易中，补偿义务人冯骏、彭玫、升华共创、升华同享预计升华电源在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4,0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元，补偿期内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5,000 万元；鉴于此，冯骏、彭玫、

升华共创、升华同享作为补偿义务人承诺升华电源在 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

于 4,000 万元，2018 年、2019 年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9,000 万元，2018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5,000 万元。 

补偿期届满时，若升华电源各年度实现的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补偿义务人承

诺的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升华电源各年度

累积实现净利润大于或等于补偿义务人承诺的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补偿义务人

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同时，各方约定，在保证升华电源控股的基础上，升华电源将与冯骏及冯骏

指定的核心人员共同出资设立北京、上海的研发公司（以下简称“研发公司”）

（上海研发公司即上海多普思电源有限责任公司），对电源前沿技术进行探索。

鉴于研发公司系长期投入，短期内无法盈利，因此，在冯骏尽职经营管理、控制

相关亏损规模的基础上，若研发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归属于升华电源的亏损规

模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对超出部分冯骏应向升华电源以现金方式补足；同时，

研发公司系为上市公司长期发展做出的战略决策，各方约定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归

属于升华电源的 300 万元人民币以内（包括 300 万）部分亏损不计入业绩承诺考

核之中。 

2、补偿金额的计算及补偿方式 

补偿义务人向上市公司承诺，升华电源在补偿期内实现的净利润应不低于承

诺净利润；若标的资产实现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时，补偿义务人应以现金方式

按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被收购的股权比例承担补偿责任，各补偿义务人之间就其补

偿义务向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各方就具体补偿的计算公式约定如下： 



2018 年度、2019 年度，若某一年度升华电源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低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但不低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0%，则当年

补偿义务人无需向上市公司补偿，应补偿金额累积至下一需要补偿的年度计算。 

2018 年度、2019 年度，若某一年度升华电源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低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0%，则采用以下方式分段进行业绩补偿： 

（1）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5%部分按

照交易对价比例进行赔偿 

应补偿金额第一段=[（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95%－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补偿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95%）]×升华电源 100%股权

交易价格 

（2）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5%以上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 

应补偿金额第二段=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95%=5%×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3）当期应补偿金额=应补偿金额第一段+应补偿金额第二段－累积已补偿

金额 

截至 2020 年度，若升华电源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低于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亦采用以下分段方式进行业绩补偿： 

（1）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5%部分按

照交易对价比例进行赔偿 

应补偿金额第一段=[（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95%－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补偿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95%）]×升华电源 100%股权

交易价格 

（2）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95%以上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 

应补偿金额第二段=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

净利润×95%=5%×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3）当期应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第一段+应补偿金额第二段－累积已补

偿金额 

补偿义务人已支付的补偿款，上市公司不予退回。 

各方同意，上市公司有权在剩余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第二、三、四期）扣

减补偿义务人根据业绩承诺应以现金形式支付的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应补偿金额后再予支付。如果不够扣减的，补偿义务人需以现金补足。 

各方同意，补偿义务人支付的业绩补偿款项与减值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补偿

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的扣除相关税费后的对价总额。 

上市公司应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确认是否需要补偿义务人履行补偿义

务，并由上市公司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当年是否需要业绩补偿以及需要补偿的金

额，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上市公司通知后 20 个工作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补偿义务人根据约定，以现金方式按比例承担净利润承诺补偿责任的，补偿

义务人的现金补偿款应在升华电源《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支

付到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奖励安排 

各方同意，补偿期届满后，升华电源在完成承诺净利润的前提下，对补偿期

内累积实现净利润超过补偿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部分的 50%部分，升华电源可以

对核心业务人员进行超额业绩奖励。 

各方就超额业绩奖励的方案具体约定如下： 

奖金计提方法为：超额业绩奖励金额=（补偿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补偿期内

累积承诺净利润）×50%，具体奖励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核心业务人员范围、现

金奖励金额、支付时间等）届时由升华电源董事会确定。 

各方约定，超额业绩奖励金额不得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的 20%。 

超额业绩奖励于 2020 年升华电源专项审计报告和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以发生时间在后者为准）出具之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内支付。 



三、升华电源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审字

[2019]G18035330039 号、广会审字[2020]G19028550028 号审计报告及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审字[2021]510Z0032 号审计报告，升华电

源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2,650.40 万元和 5,147.75 万元、7,212.3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且剔除《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所规定的研发公司一定金额的亏损

的影响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4,327.47 万元和 5,226.27 万元、7,001.53 万元，累积已

完成了 2020 年业绩承诺。审计报告的净利润数据已经扣除超额业绩奖励，财务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超额奖励前实现承诺业绩、扣除超额奖励

后实现承诺业绩换算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过程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A -2,650.40 5,147.75 7,212.32 

非经常性损益 B -6,889.22 28.34 247.19 

研发公司亏损 C -88.65 -106.85 -36.40 

计提超额奖励 D=(F-H)*50% 284.76 193.99 873.49 

超额奖励递延所得税 E=D*15% 42.71 29.10 131.02 

扣除超额奖励前实现承

诺业绩 
F=A-B-C+D-E 4,569.52 5,387.97 7,746.97 

扣除超额奖励后实现承

诺业绩 
G=A-B-C 4,327.47 5,226.27 7,001.53 

预计业绩 H 4,000.00 5,000.00 6,000.00 

注：2019 年度业绩承诺口径实现业绩 5,226.27 万元，较前次披露的 5,218.78 万元增加 7.49 万元，是本期将

2019 年非经常性损益 35.83 万元更正为 28.34 万元所致，相应增加的超额奖励 3.75 万元已在 2020 年补充计

提。 

截至 2020 年，升华电源在扣除超额业绩奖励前后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业绩 

实现业绩 差额 

扣除超额奖

励前 

扣除超额奖

励后 

扣除超额奖

励前 

扣除超额奖

励后 



2018 年度 4,000.00 4,569.52 4,327.47 569.52 327.47 

2019 年度 5,000.00 5,387.97  5,226.27  387.97  226.27  

2020 年度 6,000.00 7,746.97  7,001.53  1,746.97  1,001.53  

累计 15,000.00 17,704.47 16,555.28 2,704.47  1,555.28 

因此，升华电源 2020 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达到了承诺净利润数。 

四、独立财务顾问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与升华电源、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甘化科

工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的《标的资产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容诚专字

[2021]510Z0025 号）《关于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对手方对四川升华电

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

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甘化科工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公司升华电源

2020 年度的净利润实现数达到了承诺净利润数。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明晟              於桑琦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3 月 29 日 

 


